
12 2021年12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法庭上

本报记者 许梅 陈贞妃 张宇洲 通讯员 郑茗月 应羽淇 方江琪 彭羚

时间：12月21日
地点：磐安县法院

“法官你是不是判错了？我母亲被打了，为何还要自己

负担大部分医药费？”判决后，法官接到来自原告方的电话。

疑惑、不解、愤怒，王某实在想不通，法院为什么这么判。

闹剧发生在2020年4月，王某的妻子李某与婆婆因家庭

生活琐事发生扭打。事发当晚，双方继续相处。可次日王某

突然报警，称母亲被李某打伤。考虑到是家庭矛盾，双方伤

势不大，民警主张调解，期间李某始终没有露面。

一年后，积怨已久的夫妻俩向法院诉讼离婚，王某的母

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赔偿此前殴打造成的医药费、

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多元，并提

供了住院发票、用药清单。

原以为“铁证如山”，自己的诉求一定能获得法院支持。

没想到的是，法院审理后判决李某只需负担30%的赔偿责任，

70%由王某的母亲自行承担。

原来，当初双方发生扭打后，王某曾咨询律师，意欲通过

住院，凸显母亲受伤严重程度，最后更是怂恿母亲前往医院

住院治疗。

承办法官调取了事发时派出所的谈话笔录，了解到当时

王某母亲只受了一些皮外伤。与此同时，原告方举证的用药

清单里，部分用药明显与涉案侵权行为无关。医院也核实，

发生扭打后次日，王某母亲曾前往杭州相关医院检查，得知

伤势无需住院治疗后，又前往磐安县某医院住院治疗。明显

存在过度治疗的现象。

最终，该案件被判定为过度医疗，综合考虑双方过错，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时间：12月21日
地点：慈溪市法院

“一时头脑发热，想着兜风，就把车子开走了。”任某没想

到，因为在路上捡到一把钥匙，自己不仅遭遇车祸，还站上了

法庭。

今年6月3日凌晨2点左右，任某从烧烤店吃完夜宵离开。

因为离暂住处不远，他打算走回去。

刚到马路对面，任某就发现，地上有把汽车钥匙。他弯腰

捡起钥匙，顺手按了下开锁键，结果停在路边的一辆皮卡车的

大灯就亮了。

任某暗自庆幸运气好，上前一把拉开皮卡车门，坐上驾驶

座，踩下油门，消失在夜色中。

开着开着，任某犯起了瞌睡。突然，“哐”一声巨响，车子似

乎撞到了什么东西。紧接着，任某一头撞到了方向盘，这下瞌

睡彻底醒了，他探出头一看，车子斜扎进了路边草丛，动弹

不得。

自知这不是自己的车，任某没敢报警，拔了车钥匙便转身

离开。与此同时，皮卡车主发现车钥匙丢了、车也不见了，立即

报警。

警方查明，皮卡车系在山坡发生单方事故，致翻车损毁。

经认定，车辆价值6万元。案发后，涉案车辆已被追回并发还车

主，任某赔偿车主经济损失2.5万元，并取得对方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任某任意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构

成寻衅滋事罪，故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缓刑 2 年 6

个月。

捡到一把钥匙后，他遭遇车祸还惹上官司

时间：12月22日
地点：开化县法院

车险理赔中不需要赔付或已经注销的案件，在某保险公

司员工江某眼里，却成了“香饽饽”，为什么？因为他动过手

脚之后，这些案件就成了需要理赔的案件，而赔偿款直接进

了他的腰包。

江某在保险公司负责非车险查勘定损工作。虽然每月

有固定工资，但这点钱对于因投资失败欠着大额债务的江某

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于是，他对保险赔偿款动起了歪

心思。

2019年10月起，江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司保险理赔系

统中找到上级公司派发下来无需后续赔付或注销的理赔案

件，通过登录本人及同事、领导的工号和密码，将赔案虚假定

损并自行核赔审批，之后再将保险赔偿款转入自己或亲友的

银行账户。

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江某私自制作虚假理赔案件

29件，套取保险赔偿款40余万元。2020年3月，江某从保险

公司离职。然而毕竟做了亏心事，江某担心东窗事发，便陆

续将部分赔款通过同事归还保险公司。

今年5月，保险公司发现了江某虚假定损套取保险赔偿

款的行为，并对其进行约谈，江某承诺会积极退还剩余赔

款。今年6月9日，江某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罪行。

法院审理后认为，江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由于江

某主动投案，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从轻处罚，最终判决其有

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

不用赔的案件也主动理赔？有人动了手脚

时间：12月23日
地点：宁波中院

葛大叔去年遇到一档子糟心事，不仅伤了身体，还两次与

他人对簿公堂。

那天晚上，葛大叔正骑着“小电驴”往家赶，由于天色昏暗，

一不留神撞上了路边的垃圾桶。这一撞可着实不轻，经鉴定，

葛大叔达十级伤残，在医院治疗两周。

“冤有头债有主”。出院后的葛大叔找到垃圾桶的“主

人”——宁海某环境卫生治理有限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没想

到对方态度坚定，拒绝认领垃圾桶。几番沟通无果，葛大叔一

气之下把环卫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医药费、住院费等

2.7万余元。

“你应该去找县环境卫生指导中心，他们才是‘肇事’垃圾

桶的主人”。法庭上，环卫公司辩解，根据环卫公司和指导中心

签订的《宁海县城区道路保洁服务项目合同》，公司平日只负责

清运垃圾桶，且垃圾桶摆放位置并无不当，葛大叔的摔伤是单

方事故，环卫公司无需担责。

法院认为，根据合同，双方约定将中心管理的园区道路保

洁服务外包给环卫公司，其中包括：垃圾桶定位摆放，且摆放整

齐。《安全生产责任状》作为上述合同的附件，约定日常惯例及

生产经营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环卫公司自行承担，中心在

事故处理中只起协助调解作用。

本案中，环卫公司不仅将其承包辖区的垃圾桶摆放在机动

车道路上，且位置正好在树荫下，对车辆尤其是夜间行驶的车

辆造成安全隐患。

法院经综合分析，认定环卫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主

要过错，应承担七成责任，葛大叔夜间行驶中也未尽到审慎的

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判决后，环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被打还要出大部分医药费，判错了？”

撞上垃圾桶致残，环卫公司担责七成


